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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纠纷的管辖法院
如何确定?

海口林女士咨询：我去年从公司离职，当时公司
还有 2个月的工资没有付给我，说是之后打到我卡
上。但是，到现在都快 4个月了，也还没有付给我。
因此，我想起诉他们，但是我现在已经到了外地上
班，所以，想请问如何确定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管辖法
院是哪个？

吴婷婷解答：劳动争议的处理采用仲裁前置的处

理程序，对仲裁结果不满意的，一方可以依法到法院

起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属“劳动合同纠纷”项下的

四级案由，仍应适用劳动合同纠纷的管辖原则，即由

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公司未与员工
签署劳动合同的后果？

琼海周先生咨询：我姐姐在一家公司的连锁商店
当收银员，已经工作两年了，公司一直没有与她签劳
动合同，请问公司未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应承担什么
后果？

吴婷婷解答：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

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

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

动合同。

公司解散或注销
不补偿员工合理吗？

三亚刘先生咨询：我们公司最近经营状况不好，
大家都说公司要解散了，或是要注销了，不管怎么
样，我们这些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也应该得到补偿
吧，可是有同事说，公司都没钱了，哪有钱补偿员工
呀。请问，公司解散或注销不补偿员工合理吗？

吴婷婷解答：不合理。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

条第一款第（六）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

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被依

法宣告破产或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买一送一”
不是送原商品？

临高陈先生咨询：我在某电商平台相中一款轻便
减震跑鞋，点击链接一看，发现还有“买一送一”活
动，果断下单。收到快递后，我发现商家邮寄的并不
是两双一样的鞋子，而是一双跑鞋、一双袜子。要求
商家进行说明和赔偿，商家解释道：“‘买一送一’仅
是活动名称，并不是送一模一样的东西，赠品一般是
护脚功能袜、运动鞋带、便携水壶等附用品。请问这
合法吗？

吴婷婷解答：《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十条

“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或者赠品必须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以侵权或者不合格产品、国家明

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等作为奖品或者赠品。国

家对禁止用于促销活动的商品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此项规定仅仅对作为赠品的产品类目作了禁止

性规定，目前也没有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赠品是否必须

是与所购物品完全相同的物品，可以是同种类物品，

也可以是不相关的物品，这取决于经营者的促销计

划，但是基于对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经营者有义务

对赠品的种类、规格、数量作出明确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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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起离婚案件，法院坚持
做到谨慎确认夫妻感情破裂，以消
除隔阂为上、调解和好为贵的原则，
为使当事人达到缓解消除矛盾、相
互谅解的目的，在审理过程中，法官
有意主持调解，但因双方没有调解
意愿而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认为，原、被告在经自由恋
爱而登记结婚，婚前具有一定的感情
基础。婚后，双方虽因家庭琐事产生

过矛盾，但矛盾还未达到导致夫妻感
情完全破裂的程度。如果双方能够
多加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有
可能创造并维系和谐美满的家庭氛
围、促使婚姻关系向和睦发展的。因
此，对原告请求离婚的主张，法院不
予支持，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法
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
由原告刘亮负担。

一 对 原 本 恩 爱
的夫妻，在婚姻期间
生育了三个儿子，结
婚 10 年后，却因家
庭琐事矛盾频发，丈
夫出现了长期焦虑
伴有睡眠障碍的情
况。无奈之下，他将
妻子告上法庭，欲以
诉讼方式离婚，但是
妻 子 却 坚 决 不 同
意。面对如此情形，
法院根据夫妻俩的
婚姻感情状况，最终
依法作出了判决。

■本报记者 王巍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有标准

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乾华表示，离婚诉讼中，法院准予或不
准离婚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区
分界限。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夫妻
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
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
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
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
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
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
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
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
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
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
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予离婚。

那这些标准需要哪些证据证明
呢，或者说可以提交哪些材料呢？胡
乾华说，如果对方与他人同居，构成事
实婚姻，可以提供的证据有：对方与第
三人举行结婚仪式的录像照片；左邻
右舍出具的有关对方与第三人以夫妻
名义相称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证
人证言；如果对方有子女，就可以提交
出生证明等医院证明。对方与他人同
居：可以提供左邻右舍的证人证言；对
方与第三人的租房合同或房东的证人
证言；对方出具的保证书、悔过书；对
方与第三人的聊天记录等。实施家庭
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以提
交110的《出警记录》；公安机关的《询
问笔录》《验伤通知》《司法鉴定书》；左
邻右舍或亲朋好友出具的关于对方实
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证
人证言；门诊和住院病历；伤情照片或
录音录像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
教不改的，可以提供《治安管理处罚
书》《刑事判决书》等载明对方因赌博、
吸毒、卖淫、嫖娼等行为接受过治安处
罚或刑事处罚的证据；对方书写的《悔
过书》《保证书》等。因感情不和分居
满二年，一方请求离婚的，可以提供分
居协议，对方或者自己的租房合同，房
东的证言、聊天记录等。

丈夫称感情不和已久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刘亮（化名）和陈芳（化名）居住在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双方经人介绍
相识，在确立了恋爱关系后，于2012年
7月喜结连理并于2013年至2017年期
间生育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因病不
幸夭折，大儿子和小儿子则在双方的抚
养下健康长大。

在共同生活的10年里，虽然两人生
育了三个儿子，但在刘亮看来，双方婚
前缺乏了解，生活在一起后才发现性格
不合，二人婚后经常争执吵架，导致感
情破裂。

“陈芳在家里不做家务，经常辱骂
父母，也不懂管教孩子，她还带孩子回
娘家长期居住，缺乏家庭观念。我们在
生活中总是有矛盾，现在我已经无法和
她相处。”庭审中，刘亮表示，自己和陈
芳感情不和已久，在平时生活中，由于
经常和陈芳发生争执，导致他长期焦虑
并伴有睡眠障碍，和她多次协商离婚无
果后，才选择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他
请求判两个儿子由他抚养，抚养费由他
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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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富裕或
贫 穷 、健 康 或 疾
病，我将永远陪伴
你。”这是婚礼上
浪漫的誓言，是双
方 在 亲 朋 好 友 见
证 下 相 互 许 下 的
承诺。然而，有的
婚 姻 生 活 经 过 现
实的打磨，曾经美
好的诺言被击碎。

据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公 布 的 一
则案例显示，河南
一对 90 后夫妻，丈
夫 与 怀 孕 晚 期 的
妻子发生矛盾后，
妻 子 一 气 之 下 离
开 家 。 丈 夫 对 妻
子不闻不问，妻子
无 奈 将 丈 夫 起 诉
至 法 院 索 要 扶 养
费。妻子胜诉后，
丈 夫 不 服 上 诉 被
法院驳回。

现实生活中，
夫 妻 间 存 在 哪 些
相 互 扶 养 义 务
呢 ？ 律 师 为 您 一
一道来。

■本报记者 陈超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
九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
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
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
扶养费的权利。

本案中，唐女士与闫先生系
合法夫妻关系，双方虽然发生了
矛盾，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唐
女士处于妊娠晚期，且闫先生在
庭审中认可妻子没有工作，故闫
先生应当承担扶养妻子的义务。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判决，闫先生
限期向妻子唐女士支付扶养费、
医疗费共计6657.4元。

一审判决后，闫先生不服，提
起上诉。

闫先生诉称，双方结婚才刚满
1年，为了结婚欠债10多万元，婚
后也将财产全部交由妻子掌管，后
来无工作无收入，如今还患有腰椎
间盘突出等疾病，医生建议休息，
无法劳作失去生活来源，还要花钱
治病，诉请法院改判。

“现在孩子都出生了，你都没
出过任何费用。”面对丈夫的上
诉，唐女士表示闫先生未支付任
何费用，未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
责任。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
查明的事实一致。

法院另查明，唐女士于2021
年12月15日娩下一子。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一审判
决闫先生向唐女士支付扶养费及
医疗费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规定，双方系夫妻关系，互
相具有扶养义务。目前，唐女士
处于哺乳期且无收入来源，闫先
生应当履行扶养义务。关于闫先
生主张的其身体有病需要治疗失
去收入来源，法院认为，其证据并
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其主
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
决闫先生向唐女士支付扶养费和
医疗费并无不当。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院：女方哺乳期无收入，男方有扶养义务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的河南省一宗案件中看到，2020
年，唐女士与比自己小3岁的闫
先生登记结婚。这对“90后”的
婚后生活时常发生矛盾。

2021年10月23日，日渐增
多的矛盾，让唐女士无奈离开了
家。

当时的唐女士已怀有身孕，

正处于孕晚期。
离开家后，唐女士独自往返

医院进行产检，自行承担全部检
查费用。

即将生产的唐女士，见丈夫
对自己不闻不问，失望的她将闫
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支付孕
后的扶助费及待产住院费等相关
费用。

律师说法：
夫妻间相互扶养是法定义务

若不履行或担责

现实婚姻生活中，夫妻间存在哪
些相互扶养义务呢？

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露表
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
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该义务包
括夫妻间在物质上的相互帮助、相互
供养，精神上的相互支持、相互慰藉，
以及遭遇危难时相互支援和相互救
助。具体可细分为如下几种情形：当
一方失去劳动能力时，对方应当扶养
和照顾其生活；当一方生病时，对方应
当给予照顾或者送院治疗，承担相应
的医疗和护理费用；当一方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时，对方有担任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
义务；当一方没有固定收入且没有其
他生活来源，对方应当给予必要的生
活费。

哪些情况，夫妻间可不履行相互
扶养义务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若
不履行相互扶养义务，或承担哪些法
律责任呢？

王露表示，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
务从婚姻合法成立之时起产生，至婚
姻合法终止时消灭。在此期间，有扶
养能力的一方在对方确需扶养时，应
无条件地履行该义务。同时，扶养义
务是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的约
定予以排除。不履行扶养义务的一方
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
刑事责任。

王露认为，如果一方不履行扶养
义务，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对方给予扶养费。若对没有
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不履行
扶养义务，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遗弃
罪承担刑事责任。此情形下，相对方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与刘亮斩钉截铁地想离婚的态
度不同，陈芳在法庭上称自己并不
同意与刘亮离婚。

陈芳表示，两人是自由恋爱，
婚前是有感情基础的，婚后能共同
生育三个子女，也能证明双方有良
好的夫妻感情。至于双方性格方
面，她认为，两人都没有太大的问
题，在双方共同生活中，两口子出
现争吵的情况很正常。虽然她与
长辈共同生活中确实存在一定隔
阂，但她也尽量做到一家人能和
谐相处。

“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因为
这些小矛盾，刘亮就要与我离婚，我
觉得我们感情并没有彻底破裂，我
不同意。”陈芳在庭审时明确表示，
自己并不同意离婚。

同时，她表示，如果要判决离
婚，则请求判决小儿子归她抚养，大
儿子由刘亮抚养，同时判决分割家
庭及夫妻共同财产：两台挖掘机、一
辆小轿车、一间150㎡的住房、一间
30㎡的铺面，同时要求刘亮给予她
安置费30万元、生活补助每月4500
元、住房补偿10万元。

妻子称双方有感情基础不同意离婚

法院认为双方感情未完全破裂驳回诉请

案情：男子不管孕妻被起诉索要扶养费

洋浦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闹离婚,
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未完全破裂不支持

夫妻感情破裂有标准


